附件1
2026年江门市水利系统普法责任清单
	[bookmark: _GoBack]序号
	普法内容
	普法对象
	普法目标
	具体举措
	责任科室（单位）

	1
	习近平法治思想
	全局及下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
	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，将其作为普法工作的首要任务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。
	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、党组（扩大）会议和党支部“三会一课”学习重点内容，开展集体学法。
	政法监督科、人事科、机关党委、局直属各单位

	2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
	局机关干部职工、水利管理相对人
	弘扬宪法至上、法律至上精神，做到尊崇宪法、学习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运用宪法。
	结合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和“宪法宣传周”，集中开展宪法宣传活动。
	政法监督科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、局直属各单位

	3
	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
	全局及下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
	弘扬法治精神、普及法律知识，提升全民法治素养，树牢法治信仰，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。
	各基层党组织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纳入“每月组织生活清单”，结合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等，组织乡科级以下干部、其他党员集中学习2次共产党员网、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“网上党校”、“学习强国”等平台发布的视频课程，开展1次研讨交流，集中学习研讨不少于2个半天。
	机关党委、局直属各单位

	4
	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
	局机关、直属单位全体党员
	引导党员干部立党为公、为民造福、科学决策、真抓实干，纠治政绩观偏差，坚持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，创造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的实绩。
	根据上级部署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。学习教育从2026年春节假期后开始，到7月底基本结束。
	机关党委、局直属各单位

	5
	《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
	局机关干部职工
	提升行政执法人员规范执法、依法接受监督的意识，增强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监督的知晓度与参与度，营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法治氛围。
	1.纳入年度学法计划与培训课程，开展专题学习，确保熟练掌握监督规则与责任要求。
2.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，发放宣传资料、解读条文、公布监督渠道，引导群众依法监督、维护自身权益。
	政法监督科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、局直属各单位

	6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
	局机关干部职工
	为了保守国家秘密，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，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。
	1.完成2026年度保密教育线上培训课程，获得保密教育培训证书；
2.定期组织涉密人员学习《广东党政机关定密工作指引》，着力提升定密水平；
3.组织开展保密自查自纠，重点检查OA办公系统、门户网站、政务应用、公众号、共享文件夹等网络平台保密工作，及时堵塞漏洞。
	办公室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、局直属各单位

	7
	《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
	局机关干部职工、水利管理相对人
	规范水行政执法行为，提升执法效能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促进公平正义；增强公众水法治意识，引导社会共治。
	1.在日常行政执法活动中进行普法宣传；
2.在局新媒体上进行“以案释法”专题报道，面向社会公众发布以案释法典型案例不少于2次。
	水政执法科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、局直属各单位

	8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《节约用水条例》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《广东省农村供水条例》《广东省河湖长制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	局机关干部职工、水利管理相对人
	社会公众的水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，全社会水法律意识、水忧患意识和水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。
	1.在2026年“世界水日”“中国水周”“安全生产活动月”“国家宪法日”“宪法宣传周”开展职能范围内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；
2.在日常行政检查、行政执法活动中进行普法宣传；
3.印制宣传资料，在局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南方+、今日头条、微博等新媒体上进行普法宣传。
	各业务科室分工负责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、局直属各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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